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变更业绩承诺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保荐机构”）

作为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胜股份”、“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对宝胜股份变更东莞市日新传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

已名称变更为“东莞市日新传导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新传导”）业绩

承诺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非公开发行交易概述 

宝胜股份 2014 年 9 月 29 日公告《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拟募

集资金不超过 121,137.5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收购日新传导全部股权和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根据宝胜股份于 2014 年 9 月 29 日与日新传导全体股东签订的附生效条件

的《关于东莞市日新传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宝胜股份拟以

16,200 万元的价格收购日新传导 100%股权。 

2015 年 12 月 28 日宝胜股份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

核准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

3099 号），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 

本次发行增发新股登记手续已于 2016 年 1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出具了证券登记证明。 

（二）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基本情况 



1、业绩承诺期 

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为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 

2、业绩承诺 

根据宝胜股份与李明斌签订的《关于东莞市日新传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转让协议》，双方就业绩补偿承诺约定如下：李明斌承诺：日新传导 2014 年度、

2015 年度、2016 年度三个会计年度实现净利润分别为 1,500 万元、2,000 万元、

2,600 万元。 

3、业绩承诺补偿措施 

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日新传导 2014-2016 年度

每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低于上述承诺值，则李明斌将于日新传导年度审计报告

出具后的 15 日内就差额部分以现金向日新传导补足。具体补偿金额按照以下方

式计算： 

（1）如截至净利润承诺当年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与截至当年期末累积承诺

净利润之差额小于当年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的 30%（含 30%），则李明斌应将

承诺净利润与实际净利润之间差额部分以现金形式向宝胜股份补足。计算公式如

下：当年补偿金额=（截止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截止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

利润）－已补偿金额； 

（2）如截至净利润承诺当年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同截至当年期末累积承诺

净利润之差额超过当年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的 30%，则李明斌应在其本次股权

转让所获得的股权转让款范围内向宝胜股份进行如下现金补偿：应补偿现金金额

=（截止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截止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三年承诺

年度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总额×交易总价格－已补偿金额（如之前年度进行过现金

补偿的）。 

若日新传导在承诺期内的任一会计年度未能实现承诺净利润，则宝胜股份将

在承诺期内各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后 10 个工作日内，依据上述公式

计算并确定当年需补偿的现金金额。 



如果日新传导实现的净利润超过上述承诺净利润，则由宝胜股份在该承诺年

度《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相当于超过承诺净利润 10%

的款项作为增加对价支付给李明斌。 

二、业绩承诺补偿方案的变动 

2014 年 9 月，宝胜股份与日新传导全体股东签订了附生效条件协议，2014

年日新传导完成了承诺利润。2016 年 1 月宝胜股份非公开发行获得证监会核准，

日新传导完成股权交割成为宝胜股份子公司。日新传导所从事的特种线缆行业为

资源和资金密集型行业，业绩的稳定增长离不开资金的支持，而本次收购从收购

协议签订到收购完成经历了 16 个月的过渡期，较长的过渡期对日新传导通过银

行融资产生了不利影响，导致日新传导未完成 2015 年承诺业绩。 

随着宝胜股份本次非公开的发行完成，日新传导已经成为宝胜股份的子公

司，有利于日新传导未来经营业绩的改善。为此，李明斌提出希望与宝胜股份签

订补充协议，对业绩承诺相关事项予以修订。 

变更后的业绩补偿主要条款如下： 

1、将《股权转让协议》之“第 7 条 盈利承诺及超额利润奖励”修改如下： 

7.1 因本协议第 3.2 款项下资产评估值和股权转让款均已将日新传导的未来

盈利能力作为参考依据，李明斌承诺：日新传导 2016 年度、2017 年度两个会

计年度实现净利润分别为 1,800 万元、3,000 万元。 

7.2 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若日新传导 2016 年度、

2017 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低于上述承诺值，则李明斌将于日新传导年度审计

报告出具后的 15 日内就差额部分以现金向日新传导补足。前述具体补偿金额按

照以下方式计算： 

（1）如截至净利润承诺当年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与截至当年期末累积承诺

净利润之差额小于当年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的 30%（含 30%），则李明斌应将

承诺净利润与实际净利润之间差额部分以现金形式向宝胜股份补足。计算公式如

下： 



当年补偿金额=（截止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截止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

利润）－已补偿金额 

（2）如截至净利润承诺当年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同截至当年期末累积承诺

净利润之差额超过当年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的 30%，则李明斌应在其本次股权

转让所获得的股权转让款范围内向宝胜股份进行如下现金补偿： 

应补偿现金金额=（截止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截止当期期末累计实际

净利润）÷两年承诺年度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总额×交易总价格－已补偿金额（如

之前年度进行过现金补偿的） 

若日新传导在承诺期内的任一会计年度未能实现承诺净利润，则宝胜股份将

在承诺期内各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后 10 个工作日内，依据上述公式

计算并确定当年需补偿的现金金额。 

7.3 李明斌向宝胜股份承诺：如果李明斌未能按照本协议第 7.2 条的约定以

现金补足承诺净利润的差额部分，则逾期一天，就未补足部分其将按照年利率

10%向日新传导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直至其补足为止；其在以现金认购宝胜股

份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成为宝胜股份的股东后，其对宝胜股份所享有的所有股东收

益将首先用于向日新传导支付上述补偿款和相应的逾期利息（如有），并在其所

持有的宝胜股份的股票成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后的 5 个交易日内，将相应数量的

宝胜股份的股票出售，所得收益用于向日新传导支付上述补偿款和相应的逾期利

息（如有）。 

7.4 甲方同意如果日新传导实现的净利润超过上述承诺净利润，则由甲方在

该承诺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相当于超过承诺净

利润 10%的款项作为增加对价支付给李明斌。 

2、日新传导作为宝胜股份的全资子公司，宝胜股份将为日新传导的银行融

资提供担保。根据日新传导的生产经营计划，日新传导 2016 年度、2017 年度

的可用授信额度应不低于 1.3 亿元、1.5 亿元。 

3、《股权转让协议》的其他内容不变。 

三、联合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一）宝胜股份本次收购日新传导 100%股权是参考中发国际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出具的中发评报字[2014]第 105 号评估报告，选用资产基础法作为最终评估

定价依据。因此，本次日新传导确定的收购价格不以日新传导未来收益和承诺业

绩是否实现为前提。 

（二）公司本次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该事项需由股东大会批准后方可实施，

截至目前公司内部审议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

订）》、宝胜股份《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三）日新传导 2014 年的业绩承诺已经实现。《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所约定的承诺净利润同原承诺净利润相比，剩余承诺期限由 2015 年和 2016 年

变更为 2016 年和 2017 年，承诺净利润总额由 4,600 万增加为 4,800 万，更有

利于保证上市公司未来较长期间内的盈利水平。 

 

 



 

 

2016 年 6 月 22 日 

 

                



 

 

 

 


